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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纪办发〔2021〕21 号 

  

 

 
中共泰州市纪委办公室 

关于加强 2021年中秋、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的通知 
 
各市（区）纪委、监委，泰州医药高新区纪工委、监察工委，市

纪委监委各派驻（派出）机构，市各有关单位纪委，市属国企、

本科院校纪委（监察专员办公室）： 

为认真贯彻中央纪委监委和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，紧盯2021

年中秋、国庆重要节点，切实加强节日期间作风建设，现将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压实主体责任。督促各级党委（党组）进一步提高政治

站位，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，深刻认识“四风”问题的

顽固性、反复性、变异性，结合市委“三比三争”开新篇主题活动，

深入对照查摆，及时纠正整改，推动从思想根源解决问题。要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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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谈心谈话、调研检查、短信提醒等方式提前打招呼、敲警钟、

提要求，督促各级党组织及党员领导干部认真传达学习中央和

省、市通报精神，严明纪律规定，细化任务部署，切实抓好“两

节”及市委换届期间作风建设工作。 

二、聚焦突出问题。重点关注违规收送礼品礼金、违规吃喝、

乱发津补贴、违规使用公车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节日期间

易发多发“四风”问题，高度警惕“吃公函”“不吃公款吃老板”“不吃

本级吃下级”“虚构凭证违规吃”等违规吃喝新变种新表现，坚决

防范违反换届纪律搞吃喝送礼、拉帮结派、说情打招呼等不正之

风，切实维护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和换届环境。紧盯疫情防控、

教育医疗、安全生产、政务服务、基层减负等重点领域，严肃纠

正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乱作为、视频会议过多过泛等现象，推动解

决责任虚化、政策空转、监管不力等问题。 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。要做实监督、创新监督，紧盯信访举报、

媒体曝光的问题，运用大数据筛查等方式，着力发现隐形变异“四

风”顽疾，不断提升监督实效。要充分整合监督力量，加强与公

安、税务、财政、审计、统计等部门的密切配合，发挥专业优势，

完善协作机制，不断织密“四风”监督网络。要坚持依规依纪依法

监督执纪，找准小切口，用好“四不两直”方式方法，避免增加基

层负担。 

四、严肃执纪问责。严格执行值班、报告和督办制度，对节

日期间发生的“四风”问题线索，优先处置、快查快办，重要舆情

及时上报。精准把握所监督地区、单位“四风”问题特点，加强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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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研判，对反复出现、普遍发生的问题专项整治，坚决遏制反弹

回潮。严格落实“越往后执纪越严”和“一案双查”要求，对顶风违

纪、屡教不改、情节恶劣的，依规依纪从严从重查处，典型问题

一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，强化警示震慑效应，持续释放强烈信号。 

请于 9 月 16 日前报送中秋、国庆期间值班安排表；10 月 9

日前条目式报送中秋、国庆假期纠正“四风”工作情况和“四风”问

题线索汇总表。 

 

附件：1.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中秋、国庆假期值班安排 

2.中秋、国庆期间“四风”问题线索汇总表 

 

 

 

中共泰州市纪委办公室 

2021 年 9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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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

2021 年中秋、国庆值班安排 

 

一、中秋假期值班安排 

9 月 19 日：陆及力，18912195366； 

9 月 20 日：陈  伟，15896408240； 

9 月 21 日：王泽熙，18961087936； 

二、国庆假期值班安排 

10 月 1 日：彭  飞，18061088980； 

10 月 2 日：陆及力，18912195366； 

10 月 3 日：高  艳，13961096606； 

10 月 4 日：陈  伟，15896408240； 

10 月 5 日：王泽熙，18961087936； 

10 月 6 日：刘小玲，15189950105 

10 月 7 日：吉元祥，15261060224； 

 

注：请各单位值班人员保持手机畅通，对节日期间“四风”问题

线索及重要舆情，第一时间报告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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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中秋、国庆期间“四风”问题线索汇总表 

填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

序号 地区或单位 
被反映人

姓名 

被反映人  

单位及职务 
问题类型 简要内容 核查处置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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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泰州市纪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9 月 14 日印发 




